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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ar Properties Group (Cayman Islands) Limited 
星 星 地 產 集 團 (開 曼 群 島) 有 限 公 司 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1560） 

 

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18 條作出的披露 

 

本公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(「上市規則」)第13.18條發出。 

 

星星地產集團（開曼群島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（「董

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，貴能有限公司（「借款人」，本公司之

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）與一家銀行就土地及建築貸款訂立一份總貸款金額為港元255,048,000

貸款協議（「貸款協議」），貸款協議年期由貸款協議簽署日起21個月，或位於香港九龍大角

咀通州街107-111號的發展項目（稱為「Tack Lee 項目」）的入伙紙發出後6個月，以較早者

為準。 

 

根據貸款協議的條款，本公司向銀行承諾： 

 

陳文輝先生（「控股股東」）須維持其於本公司之董事職務，及╱或其於本公司之直接或

間接實益不少於60％的控股權益，並維持對本集團業務之管理控制權。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67.75％。 

 

根據上市規則第13.21條規定，只要履約上述責任之情況繼續存在，本公司將於隨後之中期

報告及年報內作出有關披露。 

 

 



          承董事會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星星地產集團（開曼群島）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文輝 

 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陳文輝先生（主席兼行政總裁）、龐錦強先生、張慧璇女士

及廖漢威先生；一位非執行董事嚴國文先生；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偉桄博士、李仲明先生及陳華敏

女士。 


